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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416,088,765股 

发行价格：7.21元/股 

发行定价方式：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方式，根据《发行

管理办法》及《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期的首日（2017年10月11日），同时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7.21元/股。 

2、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电气”或者“发行

人”）向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投资”）、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计8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的具体认

购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型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

比例（%） 

锁定期

（月） 

1 
上海电气(集团)总

公司 
大股东 208,044,382  1,499,999,994.22  50.00% 36  

2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 69,348,127  499,999,995.67  16.67% 36  

3 
铜陵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 27,739,251  199,999,999.71  6.67% 12  

4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7,739,251  199,999,999.71  6.67% 12  

5 

上海临港东方君和

科创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7,461,862  198,000,025.02  6.60% 12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21,081,830  151,999,994.30  5.07% 12  

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保险 17,337,031  124,999,993.51  4.17% 12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 17,337,031  124,999,993.51  4.17% 12  

总计 416,088,765 2,999,999,995.65 100.00%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11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发行人在2017年8月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

成。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海电气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7.55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电气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海集优 47.18%内资股

股份、自仪泰雷兹 50.10%股权、电气置业 100%股权及电气总公司持有的 26 幅

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附属建筑物等资产。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方式，根据《发行管理办法》及《非

公开发行实施细则》，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2017 年

10 月 11 日），同时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 

根据询价结果，上海电气以 7.21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电

气总公司、国盛投资、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共计 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16,088,765 股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2,999,999,995.65 元。募集资金规模未超过本次拟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不包括交

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

应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重组前公司总股本的 20%。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6 年 11 月 14 日，公司董事会四届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四届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017 年 5 月 8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一次 A 股

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7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2、本次重组所涉及交易对方决策程序 

2016 年 11 月 11 日，电气总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2017 年 3 月 15 日，国盛投资收到了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

决定，同意国盛投资出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3、已履行的其它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2017 年 5 月 5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7]118 号），原则同意公

司本次资产重组方案；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390 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416,088,765 股  

3、发行价格：7.21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2,999,999,995.65 元 

5、发行费用：14,999,999.98 元 

6、募集资金净额：2,985,849,052.27 元 

7、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17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最终确认的 8 名发行对象发出《缴

款通知书》，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普华永道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第 969 号《验

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10 月 18 日 17:00 时止，参与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配售对象在认购指定账户（即账号为 31600703003370298 的人民币账户）内

缴存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2,999,999,995.65 元。 

2017 年 10 月 19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划

转至上海电气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普华永道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第 968 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止，发行人已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 2,999,999,995.65 元，减除承销费用 14,999,999.98 元（含

税），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416,088,765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569,760,287.27 元(已扣除承销费用并加回其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2、新增股份登记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电气总公司、国盛投资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除电气总公司和国盛投资外，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五）后续事项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六）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认为： 

（1）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发行

对象的选择方面，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上海电

气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  

“置入股权类资产 1 股份变更登记手续、置入股权类资产 2 股东变更工商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除四川中路地块外，置入土地类资产权属变更登记已办理完

毕; 四川中路地块的回购价款以及南翔地块的补偿价款已支付完毕；上海电气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对价股份所涉及之验资手续已办理完成并已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变更登记；上海电气本次配套募集资金之

新增股份所涉及之验资手续已办理完成并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完成变更登记。上海电气尚需就本次交易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

程修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416,088,765 股，募集资金总额 2,999,999,995.65

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390 号文规定的上

限 30 亿元；发行对象总数 8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要求。具体发行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型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

比例（%） 

锁定期

（月） 

1 
上海电气(集团)总

公司 
大股东 208,044,382  1,499,999,994.22  50.00% 36  

2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 69,348,127  499,999,995.67  16.67% 36  

3 
铜陵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 27,739,251  199,999,999.71  6.67% 12  

4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7,739,251  199,999,999.71  6.67% 12  

5 

上海临港东方君和

科创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7,461,862  198,000,025.02  6.60% 12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21,081,830  151,999,994.30  5.07% 12  

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保险 17,337,031  124,999,993.51  4.17% 12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 17,337,031  124,999,993.51  4.17% 12  

总计 416,088,765 2,999,999,995.65 100.00%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电气总公司、国盛投资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除电气总公司和国盛投资外，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计 8 名特定投资

者，其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名称：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类型：全民所有制  

住所：四川中路 110 号 

法定代表人：郑建华 

注册资金：人民币 835036.6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85 年 1 月 14 日  

经营期限：1998 年 5 月 28 日 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对外承包劳务，实业

投资，机电产品及相关行业的设备制造销售，为国内和出口项目提供有关技术咨

询及培训，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秣陵路 80 号 2 幢 601B 室 

法定代表人：孙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0.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0 年 1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1 月 26 日 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与其相关产业的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

本运作，资产收购、包装和出让，企业和资产托管，债权债务重组，受托投资，

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与代理，公司理财顾问，与经营范围相

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都大道北段 3596 号投资大厦 

法定代表人：汪晖 

注册资本：壹拾五亿圆整 

成立日期：2008 年 10 月 30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铜陵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经营和管理，投(融)资，投资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的开发和建设，基础工业设施

的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五金、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铜材、矿产

品、土特产品代购代销、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4、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81 号 410F0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



表：陈智海）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9 日 

合伙期限：2015 年 10 月 9 日 至 2022 年 10 月 8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成立日期：1995 年 10 月 25 日 

6、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刘未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11 年 6 月 21 日 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39 楼 

法定代表人：于业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000.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 年 6 月 9 日 

营业期限：2006 年 6 月 9 日 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 968 号 161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临港东方君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安

红军） 

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17 日 

合伙期限：2017 年 2 月 17 日 至 2024 年 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截止 2017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1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59.09%
注

 8,454,835,023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0.76% 2,970,953,500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7% 524,970,614 

4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2.73% 390,892,194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50% 71,793,20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中证

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45% 64,895,480 

7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0.29% 40,937,826 

8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0.18% 26,200,000 

9 奎屯叙亚场商贸有限公司 0.15% 21,996,200 

10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0.11% 15,500,064 

注：电气总公司直接持有上海电气 A 股 8,454,835,023 股，直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

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上海电气 H 股 229,334,000 股。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截至 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1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58.83%
注

 8,662,879,405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0.18% 2,970,953,500 

3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2.65% 390,892,194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5% 375,916,212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49% 71,793,200 

6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0.47% 69,348,127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中证

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45% 66,250,299 

8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0.28% 40,937,826 

9 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19% 27,739,251 

9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19% 27,739,251 

注：电气总公司直接持有上海电气 A 股 8,662,879,405 股，直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

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上海电气 H 股 229,334,000 股。 

本次发行前，电气总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电气总公司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

不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为 416,088,765 股。截至 2017 年 11 月 6 日，本次发行

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五、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营业收入规模均有一定幅度增

加。本次发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厚公司

每股收益，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用途中的共和新路新兴产业园区开发项目、北内路创

意园区改造项目、金沙江支路科技创新园区改造项目、军工路工业研发设计和高

端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均由本次交易置入的标的公司电气置业实施，公司的业

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而发生重大变化。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 

投资额（万元） 

1 共和新路新兴产业园区开发项目 181,530.00 105,500.00 

2 北内路创意产业园区改造项目 26,484.00 22,600.00 

3 金沙江支路科技创新园区改造项目 38,459.00 32,800.00 

4 
军工路工业研发设计和高端装备制造

基地建设项目 
137,029.00 116,600.00 

5 本次重组相关税费及其他费用 22,500.00 22,500.00 

合计 406,002.00 300,000.00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建立并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变动数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84,761,376 10.38% 416,088,765 1,900,850,141 12.9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824,324,803 89.62% - 12,824,324,803 87.09% 

股份总数 14,309,086,179 100.00% 416,088,765 14,725,174,944 100.00% 



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

司运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上市公司

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项目主办人：陈亮、胡时阳 

项目协办人：任彦昭、管文静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联系传真：021-38670666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俞卫锋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经办律师：黄艳、李仲英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联系传真：021-31358600 

（三）审计机构 

1、普华永道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六楼 

负责人：李丹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笑、郑嘉彦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联系传真：021-23238800 

2、天职国际 

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负责人：邱靖之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兴华、马罡 

联系电话：021-51028018 

联系传真：021-58402702 

3、德勤华永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负责人：曾顺福 

签字注册会计师：吴晓辉、朱巍 

联系电话：021-61418888 

联系传真：021-63350177 

（四）验资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六楼 

负责人：李丹 

签字注册会计师：郑嘉彦、臧成琪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联系传真：021-23238800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三）国泰君安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四）通力律师出具的《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三）》； 

（五）普华永道出具的《验资报告》； 

（六）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七）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